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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辦理各項招生考試，為保障考生權益，並有效處理招生糾紛，

建立考生申訴制度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第 二 條 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考生申訴案件，由各該招生委員會綜理之。 
第 三 條 考生對於招生考試，認為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重大行政瑕疵致損害其

權益者，得向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，惟如於招生簡章或相關法令已

有明確規範（如成績複查）或逾申訴期限或申訴人不適格者，不予

受理，並由試務單位逕予函覆。 
第 四 條 考生應於本校成績單寄發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以書面

（掛號函件）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，逾期不予受理。惟因不

可抗力，致逾期限未提起申訴者，得於不可抗力事由終止後十日內

聲明理由，請求受理。 
第 五 條 考生對同一案件之申訴以一次為限。 
第 六 條 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面詳列申訴人姓名、性別、出生年月日、身份

證字號、入學考試名稱、准考證號、報考系所組別、聯絡地址、電

話、申訴之事實及理由，並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

提出。三人以上（含）共同申訴時，應由申訴人選出三人以下（含）

之代表人，並檢附代表委任書。  
第 七 條 申訴提出後，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其牽連之事項，提出民事訴訟、

刑事訴訟或行政訴訟者，應即通知招生委員會。招生委員會獲知後

應即中止評議，俟訴訟終結後再議。惟連帶影響其他考生權益之申

訴案件不在此限。 
第 八 條 招生委員會於受理申訴案件後，應於六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。  
第 九 條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前，得以書面向本校申請撤回申訴之全部或部

分；申訴經撤回後，就同一事實不得再提出申訴。  
第  十  條 評議內容涉及申訴人或關係人之隱私，或招生委員會之機密資料者

應予保密。  
第 十一 條 評議決定書經陳請校長核定後，分別函送申訴人及相關單位。 
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